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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1日15:

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11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7）。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周传有先生、联席总裁吴竹平先生、财务总监吉超先生及董秘徐

敬云先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战略等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相关回复情况

公司通过“价值在线”召开了本次业绩说明会，相关问题及回复情况如下：

1、今年疫情对昂立教育的影响如何？

答：您好，受2022年上海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自2022年3月起暂停上海地区

全部校区线下培训活动，为应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对业务的影响，公司加速OMO产品转

型升级，优化不同场景的学习和教学过程，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将已售课程由线下教学转

为线上授课，维持学员基本盘。自2022年7月起，公司根据相关防疫政策要求，陆续恢复相

关校区的线下培训活动，并根据各行政区防控要求实时调整校区线下教学活动。 公司将

持续关注疫情的发展趋势，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以尽可能减轻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2、目前为止，公司的业务布局有变化吗？

答：您好，自“双减” 政策颁布后，公司业务布局已调整为职业教育、青少儿素质教

育、国际与基础教育、大学生教育四大板块。

3、请问公司向非学科业务转型是否有具体方案？

答：您好！双减政策出台后，公司积极推动传统K12学科培训业务向非学科业务转型，

探索素质、实践营、创造营、研学等教育产品。 公司职业教育业务以“产教融合” 为基本思

路，推进专业共建、工学合一、咨询托管等学历业务，同时发展职业技能培训、高端管理继

续教育培训等业务，构建职业教育业务发展平台，通过内生外引构建优质职业产品体系，

优化多元化合作渠道，提升品牌、课程、师资和管理等模式的平台化输出能力，形成完善

的职业教育生态，为后续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国际与基础教育业务加速开展中小学

校托管与合作办学、科学实验室建设与合作，通过优质课程、管理方式与教学人才的输

出，为学校提供全套运营服务，梳理优化国际留学相关业务体系，实现业务规模逐步扩

大，蓄势待发。 公司创新布局大学生教育业务，快速迭代产品及运营模型，初步形成考研、

考证、专升本、出国留学等多领域协同并进的试跑态势。 目前，公司已将职业教育确立为

公司未来的战略业务，并将加快发展国际与基础教育业务，积极探索创新青少儿素质业

务，快速布局大学生升学、就业及技能培训业务。

4、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答：随着“双减” 政策落地，以学科培训为主的传统教培市场迅速降温，面向职业教

育、青少儿素质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大学生教育市场等赛道逐步升温。 2022年，公司集

中力量快速推进业务转型工作，围绕“调整、转型、开拓、重构” 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业

务平稳转型及新业务拓展，形成了以职业教育、青少儿素质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和大学

生教育为主的新业务格局。 目前，各业务板块正全力加快产品研发与迭代，重构市场渠

道，优化教师队伍和运营团队，以期公司能够实现快速转型发展。

5、疫情后，职业教育，发展如何，占公司以后发展比重多少

答：公司职业教育业务继续以“产教融合” 为基本思路，推进专业共建、工学合一、咨

询托管等学历业务，同时发展职业技能培训、高端管理继续教育培训等业务，构建职业教

育业务发展平台。公司相关业务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内容。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6、公司转型，直播带货预期吗？

答：您好！ 公司自2020年疫情起，通过“自有直播平台、抖音、视频号等” 积极布局公

域、私域直播，扩大市场招生、品牌影响和相关课程产品的销售。 2021年末，公司增加了以

“大学生教育”领域教育产品为代表的“抖音直播” 。 2022年，公司正在推进素质、科创类

课程产品推广营销的直播业务布局。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公司为何一直在亏钱状态？

答：您好，2022年上半年，受疫情防控影响，公司线下教学活动停滞时间较长，同时，

“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因义务教育阶段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无法开展，公司对该类业务进

行了重大调整，校区退租违约金支付、人员优化成本、学员退费等支出对公司的利润造成

重大影响，目前，转型业务前期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校区改造、人力资源等方面投入较

大，以上因素导致公司转型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8、报表中公司投资收入部分能否具体说明？ 且是否有持续性？

答：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表中投资收益增长主要系本季度完成了上海交大昂立股

份有限公司5.19%股份的交割。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https://eseb.cn/1068iHfrudG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上互动交流的具

体内容。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

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开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77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8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稳泰一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11月25日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开混

合A

国寿安保稳泰一年定开

混合C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代码 004772 004773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下

属分类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类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1.2689 1.227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51,546,831.46 1,682,220.5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金

份额）

0.6100 0.59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2次分红

注：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每10份发放红利0.6100元人民币，C类基金份额每10份发放

红利0.590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12月5日

除息日 2022年12月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12月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12月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于2022年12月6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12月7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并在基金开放期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

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

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

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

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2）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

2022年12月2日15：00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国

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sfunds.com.cn）或拨打国寿安保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4） 本基金销售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请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国寿安保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网站公示信息。

风险提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

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

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关于国寿安保稳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25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国寿安保

稳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稳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12月2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2月2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2月2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A 国寿安保稳嘉混合C

下属分类基金的基金代码 004258 00425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2022年12月2日起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即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如单个

开放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金额超过100万元，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投资者办

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的相关要求；

（2）自2022年12月8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

转出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58-25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gs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88379� � � � � � � � �证券简称：华光新材 公告编号：2022-065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年12月1日，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88,000,000股的比例

为0.329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95元/股，最低价为16.4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58,

942.5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拟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拟用于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25元/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0日、2022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9）。

二、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12月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2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88,000,000股的比例为0.329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95元/股，最低价为16.47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58,942.5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235� � � �证券简称：天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txphar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年12月12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潘中立先生

独立董事：孙林先生

财务总监：罗雪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董忆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2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txphar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798-6709288

邮箱：ir@txphar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2-051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11月中标合同情况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十一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电能表（含

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21,664.97万元人民币）；中山市菊城电力有

限公司营配融合智慧系统及智能配网改造项目（中标金额2,851.38万元人民币）；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 （中标金额1,

109.05万元人民币）；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

购项目（中标金额3,314.89万元人民币）；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

配网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2,144.43万元人民币)；水投商贸云南省农村

供水保障专项行动物资采购其他中标项目（中标金额1,402.35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所

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1,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风险提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十一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电能表（含

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项目、中山市菊城电力有限公司营配融合智慧系统及智能配

网改造项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

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以及国网内

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配网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已进行中标结果

公告或中标候选人公示，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水投商贸云南

省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物资采购其他中标项目已签订正式合同。 因以上项目受具体交

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项目二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第六十一

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电能表

（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项目

中山市菊城电力有限公司营配融合

智慧系统及智能配网改造项目

2.招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山市菊城电力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21,664.97407万元人民币 2,851.38495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1(3,561.49558万

元人民币)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38(2,782.39448

万元人民币)

专变采集终端（含能源控制器

专变）包1（5,849.404772万元人民

币）

专变采集终端（含能源控制器

专变）包21（2,282.00336万元人民

币）

专变采集终端（含能源控制器

专变）包32（7,189.675873万元人民

币）

营配融合智慧系统及智能配网改造

（2,851.38495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结果公告 已进行中标结果公告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山市菊城电力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辛保安 李舒如

3.注册资本 82,950,000万元人民币 3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中45号5号

铺

5.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控股

中山市小榄镇电力公司持股51%；广

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项目三 项目四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

第三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

采购项目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

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2.招标人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1,109.046749万元人民币 3,314.890618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通信单元-HPLC包16（1,

109.046749万元人民币）

通信单元包1（320.653320万元人民币）

配电台区智能融合

终端-新建台区包1（1,843.256000万元

人民币）

配电台区智能融合

终端-存量台区包4

（1088.653300万元人民币）

接地短路故障指示器-暂态录波型包1

（62.327998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结果公告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唐屹峰 孟庆强

3.注册资本 11,541,854.761089万元人民币 3,433,687.377259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南京市上海路215号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韶东路398号

5.股东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项目五 项目六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配网协议库存公开

招标采购项目

水投商贸云南省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

物资采购其他中标项目

2.招标人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水投商贸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2,144.426335万元人民币 1,402.3536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通信单元包067（2,144.426335万

元人民币）

NB-IoT物联网冷水表、LORA水表等物

资采购（1,402.3536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已正式签订合同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水投商贸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张成松 杨庆从

3.注册资本 1,357,793.374726万元人民币 1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

尔多斯东街11号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140号水利

大厦

5.股东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云南水投水务产业有限公司100%控股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32,487.08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

的营业总收入的17.80%，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

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合同的履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

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2-052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616,687股， 占公司总股

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0.723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98元/股，最低价为21.28元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452,389.4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2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

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和2022年

10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威

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2-046）。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3,616,687股，占公司总股本500,000,000股的比例为0.7233%，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24.98元/股，最低价为21.2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452,389.49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

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5162� �证券简称：新中港 公告编号：2022-032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xzg1129@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2年第三季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2年12月12日 下午 15:00-16: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2月12日 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谢百军先生

总经理：谢迅先生

董事会秘书：密志春先生

财务总监：吴建红女士

独立董事：娄杭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2月12日 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2月05日(星期一)�至12月09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xzg1129@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密志春

电话：0575-83122625

邮箱：xzg1129@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新中港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3970�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立华 公告编号：2022-031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中农立华” ）于2022年11月

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农立华参投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与关联方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供销基金管理公司” ）共同投资

青岛天悦振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青岛天悦”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

司于2022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农

立华关于拟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新供销基金管理公司的通知，青岛天悦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天悦已收到全体合伙人缴纳的投资款。 具

体情况如下：

（一）基金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青岛天悦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相关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青岛天悦振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日期：2022年11月28日

5.�基金编号：SXU707

（二）基金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基金管理人通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青岛天悦已收到全部合伙人的投资款，合计4,200万

元，实际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1 新供销基金管理公司 普通合伙人 50 1% 42

2 中农立华 有限合伙人 4,950 99% 4,158

合计 5,000 100% 4,200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业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1998�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2-07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2年11月2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

材料， 于2022年12月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

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其中，钱军独立董事因公务委

托何操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黄芳、王彦康、何操、陈丽华、廖子彬等5名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

议。本次会议由朱鹤新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

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朱鹤新董事长、方合英副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该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该议案的有效

表决票数为8票。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 ）监管口

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合计462.02405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

彬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信银投资0.95%股权回购方案的议案》

朱鹤新董事长、方合英副董事长、曹国强董事、郭党怀董事因与该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关于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3。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日

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是本行的控股股东。 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

厦89-102层，注册资本为1,39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鹤新。 公司经营范围为：1.投资和管理金

融业，包括：投资和管理境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资产管理、期货、租赁、基金、信用卡等金融类企

业及相关产业；2.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包括：（1）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2）矿产、林木等资源开发

和原材料工业；（3）机械制造；（4）房地产开发；（5）信息产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

业务；（6）商贸服务及其他产业：环境保护；医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航空、运输、仓储、酒店、旅游业；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商业；教育、出版、传媒、文化和体育；咨询服务；3.向境内外子公司

发放股东贷款；资本运营；资产管理；境内外工程设计、建设、承包及分包和劳务输出，及经批准的其他

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于2014年7月22日由内资企业转为外

商投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1年末， 公司总资产84,022.15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072.86�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627.24亿元人民币。

2.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行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上海

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1幢35层、36层，法定代表人为郭党怀。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一）面

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二）面向合格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三）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四）经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截至2022年6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90.68亿元人民币，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8.9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2.09亿元人民币。

3.CNCBINV� 1� (BVI)� LIMITED

CNCBINV� 1� (BVI) � LIMITED是本行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为Walkers� Corporate�

(BVI)� Limited,� 171� Main� Street,�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注

册资本为1美元，董事为陈征宇、叶青。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为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融资。

公司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

4.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为山东省青

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8号（金岭广场）1号楼9层，注册资本为3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毅。 公司经

营范围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

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资产债券化业务、发行债券，同业

往来及向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破产管

理、金融机构托管与清算，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45.88亿元人民币，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15亿元人民币，净

利润0.85亿元人民币。

5.青岛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

青岛桑尼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为山东省青岛

市黄岛区港兴大道路17号4栋1单元307，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陆相东。 公司经

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能量回收系统研

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8,791万元人民币，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13万元人民币，净

利润160万元人民币。

6.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80亿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西里5号8幢216室，法定代表人为郝维宝。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

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

用；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资源监

测；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规划设计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

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标准化服务；控股公司服

务；环境保护监测。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总资产323.02亿元人民币，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9.90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1.39亿元人民币。

7.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新力宣东发电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36,000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农民创业园区4号楼3区35#-2号，法定代表人为李

玉生。 公司经营范围为从事发电、供电及电力销售；从事热力的生产及销售；从事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2年6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28,417万元人民币，因处项目建设期，暂无营业收入。

8.杭州深杭仓储有限公司

杭州深杭仓储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 公

司注册资本46,510万元，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前进街道纬二路396号12幢1层，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付昭宝。 公司注册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

9.海南信保风神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信保风神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为4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179-1号中环广场1号楼

29层，法定代表人为周聪。 公司经营范围为工程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融

资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酒店管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一般经营项

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13,927万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622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790万元人民币。

10.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出资份额。 合伙

企业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122室-2，出资额为700.80亿元人民币，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为戴育四。 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实业

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 ）

截至2021年末， 公司总资产304.40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4.10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

21.92亿元人民币。

11.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上城区白云路26号122室-1，法定代表人为

戴育四。 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商务信息

咨询（除商品中介）、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506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807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299万

元人民币。

12.恒壹（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恒壹（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455.3574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顺义区顺西南路8号院1号楼四层（科技创新功能区），法定代表人为赵旭升。 公司经营范围

为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9,965万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83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2,423万元人民币。

13.青岛海慧方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青岛海慧方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

权。 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原开发区富春江路115号办公

B133），法定代表人为刘慧明。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新设立，暂无财务数据。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拟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

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462.024055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

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 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

授信的相关议案。 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

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

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

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

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

中信银行的独立性。

四、 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

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

2022年12月1日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调整信银投资0.95%股权回购方案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信银国

际” ）与信银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信银投资” ）属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

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信银投资拟按照最终完成备案的评估值为

基准下调6.99%的金额（3,972.62万元人民币）作为回购价格，回购并注销信银国际所持0.95%股权。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

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 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后中信银行子公司信银投资回购并注

销信银国际所持0.95%股权事宜的相关议案。 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

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调整后中信银行子公司信银投资回购并注销信银国际所持0.95%股权事宜的相关议案，符合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

应的审批程序。

三、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

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

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四、 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调整后的中信银行子公司信银

投资回购并注销信银国际所持0.95%股权事宜的相关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廖子彬

2022年12月1日


